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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人同车参加马拉松比赛出车祸
司机与同乘者为赔偿金对簿公堂

保安突发疾病倒在工作岗位
单位是否担责引发一场官司

□见习记者 刘家杭

2020 年 5 月 30 日 23 时， 年

过六旬的保安老陆突然倒在岗亭

里。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却始终无

人发现倒在地上的老陆。 40 多分

钟后， 小区的一名业主路过发现并

施救。 随后， 老陆所在的物业公司

收到消息， 急忙拨打 120 急救。 不

幸的是， 在医院救治四天后， 老陆

去世。

在办理完后事后， 老陆家属将

物业公司告上法庭。 他们认为， 物

业公司应该对老陆的死亡承担重大

过错责任， 即 70%。 参照具体担责

比 例 ， 物 业 公 司 应 给 予 家 属

579696 元 的 赔 偿 （ 医 疗 费

25359.37 元、 丧葬费 39518 元、 死

亡赔偿金 713260 元、 精神损害抚

慰金 50000 元， 合计 828137.37 元

的 70%? 579696 元）。

对于家属的这一要求， 物业公

司则另有一番说法……近日， 记者

从中国裁判文书网上获知了这个案

子。

家属：

积劳成疾的“过劳死”

医院认定， 老陆的死亡原因

为： 脑干出血、 中枢性呼吸衰竭。

但为何会发生这一悲剧？ 家属

和物业公司各执一词。

家属认为， 老陆的死系长期高

强度工作的“过劳死”。 家属称，

老陆自 2019 年进入物业公司从事

保安工作起，一直被安排上 24 小时

休 24小时，老陆每周工作时间大大

超过法定的 40小时。正是这种长期

超时的工作， 才导致老陆积劳成

疾， 身体、 身心均无法承受超负荷

运转， 最终在工作期间发病昏倒。

除此之外， 家属认为， 老陆病

发后未得到及时救援是导致老陆死

亡的另一重要原因。

根据当晚的监控视频显示， 老

陆 23： 01 晕倒， 直至 23:43 物业

公司都无人发现、 无人过问。 幸亏

23:44 被路过的小区业主发现并施

救。 23： 54 物业公司才通知 120

急救赶到。 公司员工昏倒在工作岗

位上长达 40余分钟， 却无人发现。

抢救生命就是与死神赛跑， 讲的是

分秒必争， 而物业公司的行为致使

老陆错过了最佳抢救时间， 没有得

到应有的人身保护， 物业公司没有

尽到及时救助义务。

综上， 物业公司的种种行为是

导致老陆死亡惨剧发生的主要原

因。

物业：

自身疾病导致的死亡

对于家属的这些说法， 物业公

司则表示不认可， 并坚持不负担任

何责任。

物业公司表示， 首先必须要明

确： 老陆的死亡是自身疾病所致，

物业公司对其死亡没有过错。 没有

证据证明老陆昏倒以及死亡与其工

作存在因果关系。

老陆患有高血压， 并三级极高

危， 长期服用降压药， 对自己的身

体状况应当相当了解， 他对保安工

作的工作性质、 工作强度也都非常

了解。 所以， 老陆死亡的后果应由

其自己承担。

物业公司还称， 其家属所谓的

“上 24 休 24” 的工作规定更是无

稽之谈， 既不符合公司的管理制

度， 也不符合人体的基本作息规

律， 没有人可以连续工作 24 小时。

所以， 这一说法是违背常理的， 物

业公司没有安排老陆连续工作 24

小时的事实。

最后， 物业公司对于员工何时

会突发疾病甚至死亡不可能预知，

也不可能随时监控一个员工的身体

状况。 公司已经在知晓消息后立即

到达现场， 主动支付抢救费， 积极

配合 120工作。 因此， 公司尽到了

相应的救助义务， 对老陆的死亡，

不存在任何过错。

一审法院：

物业公司担责15%

一审法院查证， 事发当天老陆

6、 7 点钟开始上班， 一直工作到

当天 23 点在保安岗位上昏倒， 连

续工作达 17 个小时。 一审法院认

为， 老陆与物业公司存在劳务关

系， 这么长时间的连续工作自然

会导致身体的疲劳。 身体的过度

疲劳可能导致身体疾病的发生，

所以， 老陆的发病昏倒虽然主要

是其身体自身原因所致， 但不排

除连续长时间工作身体过度疲劳

的诱因。

综合本案案情， 一审法院酌情

确定物业公司承担 15%的责任， 赔

偿老陆家属 120535.89元。

对这一判决结果， 双方均表示

不服， 并上诉至安徽省蚌埠市中级

人民法院。

二审法院：

维持原判

物业公司上诉请求： 撤销一审

判决， 依法改判驳回老陆家属的一

审诉讼请求。

物业公司认为， 在没有对老陆

做死亡原因司法鉴定的情况下， 无

法确认老陆昏倒与其工作之间是否

存在因果关系， 更无法确定其工作

和其死亡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而一

审法院仅凭当日老陆的工作时常达

17 小时， 就认为“不排除连续长

时间工作诱发老陆昏倒”， 并据此

判令物业公司承担 15%的责任， 没

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物业公司称， 事发当日是老陆自

己私自调换班， 所以导致工作时长违

规延长。 至于其何时上班以及何时下

班， 物业公司并不知晓。

老陆家属上诉请求： 撤销一审判

决， 依法改判物业公司因对老陆的死

亡存在重大过错， 赔偿 579696 元，

或发回重审。 他们认为， 一审法院对

物业公司在老陆死亡问题上所应承担

的过错比例认定不清。

二审期间， 双方均未提供新证

据。

安徽省蚌埠市中级人民法院认

为， 根据已查明的事实， 老陆死亡的

根本原因是自身疾病， 其家属未提供

充分证据证明其系因工作过劳或被延

误治疗而直接导致死亡。 老陆主动应

聘需要常年累月值夜班的小区保安，

其自己也未对自身身体健康尽到注意

义务； 同时， 物业公司在老陆入职

时， 也未对其进行健康体检， 也未要

求其提供体检报告， 属于未履行审

查、 谨慎用工义务。

此外， 即使存在老陆私自调换工

作时间的情况， 亦存在物业公司未严

格落实考勤制度、 管理松懈的原因，

故物业公司存在一定过错。

据此， 安徽省蚌埠市中级人民法

院认为一审法院结合本案案情， 酌情

确定物业公司承担 15%的赔偿责任并

无不当。 法院依法驳回上诉请求， 维

持原判。

□见习记者 张旭凡

热爱运动的五人是同一个马拉

松跑团的会员， 经常一起组团前往

各地参加马拉松比赛。 没想到， 一

次寻常的结伴驾车外出参赛， 却在

旅程中发生了车祸， 一名路人不幸

身亡。 负有主要责任的司机赔偿了

30 余万元后， 以自己无偿提供劳

务为由向四人要求赔偿， 将他们告

上法庭， 法院判决也几经波折……

五人同行参赛，

一场车祸突如其来

山西省临汾市洪洞县的孙全、

高岩、 翟刚、 冯程、 杨威是马拉松

跑团的会员， 几人源于共同的爱好

相聚于此， 也经常一起“AA 制”

前往外地参加马拉松比赛。

2018 年 6 月 22 日， 五人相约

由孙全担任司机， 驾驶杨威的车前

往长治县参加“上党马拉松比赛”。

一行五人参加完比赛后于当月 23

日驾车返回。

途中经过安泽县一村庄时不幸

出了车祸， 当地被撞村民景巧当场

死亡， 作为驾驶员的孙全也受伤。

当晚， 孙全前往当地医院， 进行了

为期 4 天的住院治疗。 7 月 2 日，

孙全又因事故中左眼受伤在医院治

疗了 11天。

经安泽县公安局交警大队交通

事故认定书认定， 司机孙全承担全

部责任。 安泽县人民法院也以交通

肇事罪， 判处了孙全有期徒刑十个

月， 缓刑一年。

随后， 孙全与景巧的家属达成

了谅解协议， 除车险赔偿部分外，

共赔偿 345000 元。 事后， 高岩、

翟刚给了孙全 5000 元， 杨威给了

孙全 1000元。

赔偿责任如何划分？

一审法院：平摊

原本兴高采烈的出行最终却败

兴而归， 而志同道合的五人也因车

祸的赔偿问题产生了纠纷， 孙全将

同行的 4人告上了法庭。

孙全认为， 自己作为司机为大

家驾驶车辆， 是无偿提供劳务， 虽

然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为自己负全部

责任，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要承担全

部的侵权责任， 同行的四人对于事

故的发生也存在一定过错， 没有尽

到合理的提醒和注意义务， 应当承

担赔偿责任。

因此， 孙全要求四人赔偿因提

供劳务造成他人损失和自身损失，

共计 36万余元。 被告四人则认为，

驾驶车辆是多人轮换， 并且并没有

孙全提供劳务的约定， 因此不同意

赔偿。

法院审理认为， 五人基于共同

的追求， 虽然不产生经济利益， 但

为健身、 为体育而走到一起， 应秉

持相互协助、 乐于奉献、 诚信友善

的精神。

由孙全驾驶车辆， 其余四人乘

坐途中可以相对放松休息。 孙全的

行为应是一种提供劳务的奉献精

神， 行驶过程中发生交通事故， 原

告孙全虽负全部责任， 但属过失行

为， 被告四人虽在交通事故中不承

担责任， 但原告对他人损害也是为

被告提供服务过程中造成的。

因此对损害造成的经济损失，

五人应当共同承担。 针对原告要求

被告共同承担 345000 元的请求，

法院予以支持， 但针对其自身损

失， 被告不认可， 原告证据不充

分， 法院不予认定。 最终， 山西省

洪洞县人民法院判决 345000 元的

经济损失， 孙全自行承担 69000

元， 高岩、 翟刚、 冯程、 杨威四人

各赔偿孙全 69000元。

“情谊行为 ” 还是无偿帮

工？ 二审改判

对于这一判决， 高岩等四人并

不认同，并进行了上诉。 他们认为，

几人相约驾车参赛，费用 AA 制，轮

流驾车，这只是一种兴趣爱好，不是

为了满足日常生活所需， 更不是生

产经营行为， 因此也不存在谁服务

谁，谁为谁支付费用的情形。

几人根据自己的能力自觉出力，

孙全本身也要参加比赛， 并不是单纯

为他人提供服务， 这应当是以建立、

维持或者增进与他人的相互关切、 爱

护的感情情谊行为， 不受法律拘束，

应当依据道德准则调整。

高岩等人认为应认定双方之间是

“情谊行为”， 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孙

全则辩称是无偿帮工行为， 所造成的

损失应由高岩等人负担。 对此， 二审

法院审理认为， 孙全在同行中的驾车

行为是提供劳务的行为并无不当， 其

赔偿死者家属的 34 万余元应当认定

为孙全在提供劳务过程中自己受到的

财产损害。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

第三十五条规定： 个人之间形成劳务

关系， 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

损害的， 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

任。 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

害的， 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

的责任。

但孙全作为驾驶人， 应具有区别

于其他乘坐者的高度注意义务， 因此

原审判决 5人平均负担损失欠妥。 最

终， 山西省临汾市中级人民撤销了一

审判决， 判定孙全自行负担该笔损失

的 50%， 剩余的 50%的责任由高岩、

翟刚、 冯程、 杨威四人平均承担， 各

赔偿孙全 43125元。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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